桂农业公告〔2014〕7号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关于

调整部分水稻品种适宜推广区域的公告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品种管理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2013年试验鉴定，对4个水稻品种适宜推广区域进行调整（详见附件），现予公告。

 
 附件：水稻品种适宜推广区域调整情况表

2014年1月26日
附件

水稻品种适宜推广区域调整情况表
	作物种类
	序号
	品种名称
	品种来源
	审（认）定编号
	原审（认）定的适宜推广区域
	调整后的适宜推广区域
	备   注

	水

稻
	1
	6两优9368
	6311S×9368
	桂审稻2011008号
	桂南稻作区作早稻或桂中稻作区早稻因地制宜种植。
	可在桂南稻作区作早稻，桂中稻作区作早、晚稻种植。
	桂中晚稻种植全生育期110天左右

	
	2
	群优2号
	群A×金恢2号
	桂审稻2013011号 
	桂南稻作区作早稻，其他稻作区作中稻种植。
	桂南稻作区早、晚稻，其他稻作区作中稻种植。桂南稻作区晚稻种植应在7月15日前播种。注意防治稻瘟病等病虫害。
	桂南晚稻种植全生育期120天左右

	
	3
	Y两优916
	Y58S×R916
	赣审稻2009003
	高寒山区稻作区海拔800米以下地区和桂中、桂北稻作区作中稻，桂南稻作区作早稻种植。
	高寒山区稻作区海拔800米以下地区和桂中、桂北稻作区作中稻，桂南稻作区作早、晚稻种植。桂南稻作区晚稻种植应在7月15日前播种。注意防治稻瘟病等病虫害。
	桂南晚稻种植全生育期120天左右

	
	4
	野香优3号
	野香A×R003
	桂审稻2013033号
	高寒山区稻作区海拔800米以下地区，桂中、桂北稻作区作中稻种植。
	高寒山区稻作区海拔800米以下地区和桂中、桂北稻作区作中稻种植，桂南稻作区晚稻种植。桂南稻作区晚稻种植应在7月15日前播种。注意防治稻瘟病等病虫害。
	桂南晚稻种植全生育期123天左右


